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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颁布《关于本市股权投资企业工商登记等事项通知（修订）》 

汉坤基金设立与管理部 王勇︱王陶然  律师 

 

作为中国私募股权基金前沿城市之一的上海市，其金融服务办公室、工商行政管理局、财政局及地

方税务局于 2011 年 5 月 3日联合发布了《关于本市股权投资企业工商登记等事项通知（修订）》

（“新通知”）。新通知自 2011 年 6 月 3 日起实施，有效期至 2016 年 6 月 2 日。该通知对上海市

金融服务办公室、工商行政管理局、国家税务局及地方税务局于 2008 年发布的《关于本市股权投

资企业工商登记等事项通知》（“原通知”）进行了如下修改： 

1、信托公司作为出资方的股权投资企业和股权投资管理企业 

新通知增加了对以信托公司作为出资方设立的股权投资企业和股权投资管理企业（“股权投资企业

／管理企业”）进行工商登记的相关要求，规定以信托公司名义出资的企业应当在登记时明确该股

权的性质，以保障信托财产的风险隔离功能，提高信托财产的独立性和透明性。另外，新通知还明

确将信托作为出资方、主要投资于证券市场的股权投资企业／管理企业纳入通知的范畴。 

2、放宽企业登记条件 

第一，新通知突破了原通知对于股权投资企业／管理企业名称和经营范围的表述，除了“股权投资”

和“股权投资管理”外，还增加了“股权投资基金”和“股权投资基金管理”表述。在中国，名称

里带有“基金”的字眼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被称为“基金”的公司往往带有受特殊监管的意味。

近年来，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多个国家部委以及地方一级相关机关均在

争取对私募基金的管辖权。 

第二，新通知规定，根据实际需要，允许符合一定条件的企业名称中的字号后缀以“一期”、“二

期”、“三期”等字样，从而保护作为企业无形资产的企业字号的品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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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增加关于外商股权投资企业工商登记的规定 

新通知明确了外商股权投资企业工商登记事项的实施依据，规定外商股权投资企业工商登记事项参

照《关于本市外商投资股权投资企业试点工作的实施办法》执行（详见《汉坤私募基金法律评述：

上海外商投资股权投资试点工作政策解读会纪要》（2011 年４月 28 日））。 

4、调整有关合伙的税收政策 

原通知对自然人合伙人作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的区分，规定对自然人普通合伙人和自然人有限

合伙人分别依照《个人所得税法》“个体工商户的经营所得” （5%-35%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和

“利息、股息、红利”（20%的税率）征税，而后者有背离财政部与国家税务总局的[2008]159 号文

之嫌，因为 159 号文并未对自然人有限合伙人及自然人普通合伙人的税率作区分。新通知删除了该

等规定，取而代之梗概性地规定以合伙企业形式设立的企业的生产经营所得及其他所得，按照国家

有关税收规定，由合伙人作为纳税人，按照“先分后税”原则，分别缴纳所得税，从而与 159 号文

一致。 

 

如果您对上述内容有任何疑问，敬请不吝垂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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